
大渡口区教育系统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提高我区中小学校（幼儿

园）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切实保障

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

秩序。根据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并结合我区教育系统的实际，

特制订《大渡口区教育系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

称《预案》）。

（二）工作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快速反应、责任追

究”五大原则。

（三）编制依据

本《预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务院《信访条例》

以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等法律法规制定。

（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大渡口区行政管辖区域内的中小学、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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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民办教育机构发生以下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活动。

（1）消防事件：发生火灾事故后，如不采取措施，可能导致

严重后果的。

（2）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疫情、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后，

造成师生员工伤亡或较大社会影响的。

（3）校舍场地设施设备引发的事件：建筑物倒塌，水、电、

气压力管道、压力容器严重损坏或引发的事故，在建工程安全事

故，造成财产严重损失或人员伤亡的。

（4）其他类事件：因划片招生、教师违反职业道德、拖欠农

民工工资、劳务纠纷、学生死亡等引发师生、家长集体上访的；

严重破坏校舍、教学设施、殴打教师等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的；治安、刑事、交通、水域、自然灾害等造成师生重大伤亡

或财产重大损失的；领导小组认为有必要启动《预案》的。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领导小组

教育系统应对突发事件实行区教委统一组织领导，机关各科

室配合联动的原则，成立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为教委主任伍平伟(负责全系统突发事件的总指挥、

总调度、总协调)，副组长为吕佩泽、沈维安、张宁、李长彬，成

员为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各校（园）第一责任人，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区教委安全稳定科，由姜胡任办公室主任。各校（园）结

合实际成立相应的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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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小组及职责

突发事件总指挥部下设安全保卫、医疗救护、物资供应、抢

险救灾、信息报送、善后处理 6 个工作组。

1．安全保卫组

负 责 人：张宁

组成科室：安全稳定科

职 责 ：主要负责事故现场安全保卫、配合相关部门开展

事故调查等工作。

2．医疗救护组

负 责 人：沈维安

组成科室：教育一科、教育二科

职 责 ：主要负责协调处理事故现场伤员救治、家属安抚

等工作。

3．物资供应组

负 责 人：李长彬

组成科室：党政办、财务科、综合服务站

职 责 ：主要负责事故现场物资的调配、供应等工作

4．抢险救灾组

负 责 人：张宁

组成科室：安全稳定科、基建科

职 责 ：主要负责组织事故现场人员调配、配合相关部门

积极开展抢险救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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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报送组

负 责 人：吕佩泽

组成科室：党政办、党务室

职 责 ：主要负责信息收集、报送等工作。

6．善后处理组

负 责 人：沈维安、张宁、李长彬

组成科室：安全稳定科、党政办、教育一科

职 责 ：参与突发事件善后处理等工作。

三、实时监测，规范报送

在大渡口区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

称“区政府应急办”）的统筹协调下，按照本预案要求，统一领导，

建立部门联动、区域联动、上下联动机制，实现调度合理，事件

监测、报警反应灵敏，应急处置事件高效。

（一）信息监视与报告。

各校（园）要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认

真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情报信息收集和报送工作，建立包括

重点监控地点、对象、事件档案、重大隐患和突出矛盾等综合监

测与信息收集报送，对突发公共事件或具有突发公共事件苗头及

隐患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和报告。

（1）各校（园）必须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

24 小时领导带班和值班人员在岗值班制度，保证通讯畅通（党政

主要领导必须保证 24 小时通讯畅通），确保突发事件报送渠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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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转有序。

（2）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各校（园）要即刻电话口头

上报区教委党政办公室，30 分钟书面报告；党政办公室主任在接

到事件报告后，即刻向有关分管领导进行汇报（重特大突发事件

必须即刻向党政主要领导汇报），并按领导小组决定，分别上报区

委、区政府和市教委（15 分钟内电话报告、40 分钟内书面报告），

并及时续报事态进展情况。

（3）各校（园）对突发事件的报送必须及时、准确、全面，

不漏报、隐瞒、缓报、谎报。对延时不报、漏报、瞒报、谎报者，

将严肃追究领导和具体责任人的责任。报告的内容为：事件发生

的时间、地点、事件的简要情况、伤亡人数、应急措施以及报告

人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

（二）现场保护。

在第一时间进入突发事件现场的部门必须负责事件现场的保

护。

四、应急处置

（一）领导小组。

1．发布启动《预案》的命令；

2．按《预案》程序组织、协调、指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紧急

预案的实施；

3．随时掌握《预案》实施情况，并对《预案》实施过程中的

问题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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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工作组。

1．安全保卫组：《预案》启动后，组织相关人员迅速前往事

故现场，设置警界区域，维护现场秩序、疏通道路，做好现场安

全保卫工作。

2．抢险救灾组：《预案》启动后，组织相关人员迅速前往事

故现场，并联系相关部门联合抢险，抢险救灾坚持先救人，后救

物的原则对现场伤员及物资进行抢救，抢救中要做好自身安全，

加强与安全保卫组的协调沟通。

3．医疗救护组：《预案》启动后，组织相关人员迅速前往事

故现场，同时联系区卫健委、区人民医院调集担架和急救用品，

对现场抢救出来的伤员进行急救并送上救护车，共同做好伤员的

救治工作。

4．物资供应组：《预案》启动后，组织相关人员迅速调用急

需物资、设备和可用场地；负责现场保卫、应急救援、善后处理

等工作所需的物资、经费。

5．信息报送组：《预案》启动后，组织相关人员做好现场信

息收集整理，按本预案中信息报送要求及时向区委区府及市教委

报告，并根据事态发展，随时续报。

6．善后处理组：组织相关人员对伤亡人员进行身份确认，督

促、指导事件学校及时通知伤亡人员亲属，做好接待和解释安抚

工作；协同有关部门调查，尽快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积极

参与协调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善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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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职能部门值班电话。

区委办（68832552）；区政府办/应急办（68085001）。

1．疫情和食物中毒事件：区卫健委（68953660）；区疾控中

心（ 68905285）；区人民医院（ 68680557）；区市场监管局

（68832078）。

2．消防火灾事件：区消防救援支队（68909119）。

3．治安刑事案件：校保支队（65367293）；区公安分局

（65367000）。

4．地质灾害事件（应急救援）：区应急管理局（68937131）。

5．交通事件：区交巡警支队（65367110）。

五、善后处理

（一）各校（园）和善后处理组要切实做好突发事件受害学

生家长的安抚、慰问工作，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维护校（园）

的安全稳定。

（二）对伤亡学生的赔偿依据《民法典》《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执行。

（三）调查与结案。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和突发事件的等级，

对突发事件及时开展调查，查清事实，查明原因，限期报结。

（四）纪律与奖惩。

各校（园）和各相关人员都必须遵守本《预案》的规定，一

旦发生突发事件，必须把处置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学校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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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立即赶赴现场，组织事件处置工作。发生重特大事件时，主

要领导如遇有会议或其他公务活动应立即停止，不在当地一时不

能赶到现场的，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赶回，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有下列事迹之一者，区教委可给予表彰或奖励：

1．在处置突发事件工作中，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奋力抢救，

出色完成任务者；

2．在危险关头，抢救学生或教职工有功者；

3．及时准确报送紧急情况，为事件处置赢得时间，成效显著

者；

4．为处置突发事件献计献策，成效显著者；

5．其他有特殊贡献，成效显著者。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其情节和危害后果，由所在单位或上

级机关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1．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玩忽职守，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

人隐瞒缓报、谎报紧急情况以及不及时续报进展情况，延误处置

或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

2．对突发事件不及时采取措施处置或采取措施不力，造成严

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

3．在处置突发事件工作中不服从指挥，不负责任，或在紧要

关头临阵脱逃的；

4．领导干部未按时到达现场组织应急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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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6．对因信息沟通不及时或组织协调不够等原因，导致突发事

件对外报道不利而造成重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六、培训和学习

各校（园）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组织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力量，储备相应的物资，组织开展本单位的负责人、参与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适时开展相关应急演练，

做好实施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

七、附则

本《预案》由大渡口区教委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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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

……

事发后，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副指挥（分管副主任）

安全保卫：
设置警界区
域，维护现
场秩序、疏
导 人 流 车
流，做好现
场安全保卫
工作

抢险救灾：
联系相关部
门联合开展
人、物抢救
工作

医疗救护：
积极联系卫
健委、人民
医院对伤员
进行救治

信息报送：
参与突发事
件的信息收
集、报送等

工作

物资供应：
调用急需物
资、设备和可
用场地，做好
后勤保障工
作

突发事件总指挥（教委主任）

意外伤害，食品卫生等事件

校（园）自行协商

自行鉴定伤残

确定赔偿主体和责任人

确定赔偿金额

签订和解协议书

履行 反悔

行政调解 法院诉讼

行政调解

行政机关委托鉴定

确定赔偿主体和责任人

确定赔偿金额

签订和解协议书

反悔 履行

法院诉讼

法院委托鉴定

确定赔偿主体和责任人

确定赔偿金额及其他责任

调解书或判决书

申请执行

强制执行

不服

上诉

应急终止

划片招生，体罚等教学事件

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事件

德育、体育、艺术活动等事

建筑工程、劳务纠纷等事件

善后处理：
参与突发事
件的接待、协
调和善后处
理等工作




